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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发〔2022〕6 号 

 
 

泰安市教育局 

关于 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 

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各功能区教育部门，市直各中学： 

为做好 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根据《山东省教

育厅关于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鲁教基发

〔2015〕4号）、《泰安市教育局关于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

的实施意见》（泰教发〔2015〕50 号）、《泰安市推进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改革实施方案》（泰教发〔2017〕

56 号）、《泰安市教育局关于调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有关政策

的通知》（泰教发〔2020〕16号）、《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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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鲁教基函〔2022〕23

号）等精神，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历次全会和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以改

善民生、促进公平为原则，稳步推进招生制度改革，引导学校

发展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行一考多取，促进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鼓励高中学校特色发展，

逐步扩大办学自主权。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实施“阳光招

生”，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顺利进行。 

二、招生计划 

（一）计划数量 

2022 年全市高中段学校计划招生 48503 人，其中普通高中

27820 人（含西藏生 90 人）、职业学校 20683 人。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详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各职业学校招生

计划另行发布，并在“泰安市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段

学校招生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公布。 

（二）计划构成 

1.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由自主招生、艺体特长生、指标

生、统招生四类构成。各高中自主招生（包括西藏生）计划单

列；艺体特长生计划原则上为计划总数的 5%左右；指标生计划

为计划总数（不含自主招生、艺体特长生计划）的 60%；剩余计

划为统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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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生计划依据各初中学校毕业生人数分配给相关初中学

校。 

艺体特长生各专业（专项）计划另行下达。根据《山东省

教育厅关于公布省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名单的通知》（鲁教体

字〔2019〕7号）精神，泰安一中、泰安英雄山中学等 7 所学校，

面向全市招收体育专项特长学生，招生计划（见附件 3）含在学

校体育特长生计划中单列。 

2.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由职业中专、技工院校、普通高中附

设中职班及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高等师范教育（“3+4”对

口贯通分段培养、五年制师范）五类构成。 

三、招生范围与报考要求 

（一）普通高中 

1.参加普通高中招生（含民办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为 2022

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初中毕业生一律不得参加普通高中

招生录取。 

2.按照有关规定和行政区划，继续落实“公民同招”有关

规定要求，持续巩固普通高中招生治理成果，落实属地招生和

公民同招。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纳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

一管理，招生范围应与所在地公办普通高中保持一致，并在 2022

年秋季招生入学中继续落实同步招生。 

市教育局统一公布全市各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招生范围

（详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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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安五中招生仍按照 2021 年模式和范围，纳入岱岳区高

中招生统一管理。2017 年及以后区划调整的徂徕镇、房村镇、

良庄镇、化马湾乡、黄前镇、下港镇和天宝镇的考生，仍按照

2021 年模式，分别参加岱岳区和新泰市的高中招生录取。泰安

高新区、泰山景区、徂汶景区要按照相关县市区的工作部署，

组织做好初中毕业生报名考试及志愿填报等工作。 

4.在市内非户籍地就读或在市外就读回我市参加高中招生

的考生，请提前关注属地最新疫情防控措施，并做好相关工作，

需在户籍地县市区填报高中志愿，但不得报考普通高中指标生。

在市内非户籍地县市区就读回户籍地县市区填报高中志愿的考

生，须于 5 月 28日至 6 月 2日登陆“平台”填报信息（注：上

传户口本首页、索引页、学生户口单页等相关证明照片），户

籍地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基教科负责审核。 

5.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市接受完义务教育的，可在

流入地县市区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招生录取，与当地

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6.户籍在泰安高新区、学籍在北集坡一中、泰安高新区一

中、奥林匹克花园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可在市直高中或岱岳区

的泰安英雄山中学、泰安三中学校中选报，但不得兼报，且选

报后不得调整。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的泰山学院附属中学弘信学校初中毕

业生，可在市直高中或岱岳区高中学校中选报，但不得兼报，

且选报后不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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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在泰山区、父母至少一方在岱岳区工作的初中毕业生，

可报考岱岳区的高中学校。于 5月 28 日至 6 月 2日登陆“平台”

填报《报考岱岳区普通高中志愿资格审批表》，岱岳区教育和

体育局基教科负责审核。 

选择报考岱岳区高中的考生，不得参加市直高中的招生录

取；选择报考市直高中的考生，不得参加岱岳区高中的招生录

取。 

（二）职业学校 

1.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招生范围为参加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根据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

按照考试成绩划定报名资格线，资格线以上的考生方可填报志

愿。 

2.职业中专、技工院校可招收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可到校

注册入学。 

3.职业学校可根据专业特点探索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

自主招生试点方案经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审核同意，报市教育

局备案后向社会公布，由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录取。 

4.普通高中附设中职班招生范围、报考要求、填报志愿及

录取时间由所在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确定，报市教育局备案后

向社会公布，由县市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录取。 

5.继续做好航空实验班招生工作。根据省教育厅有关通知

要求，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省北镇中学、山东省昌乐第一中

学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实验班面向全省招生，由初中学校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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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直接到上述三所学校参加报名。 

四、录取办法 

2022年我市高中段学校招生继续实行“分数+等级”录取方

式。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体育与健康为分数表达

科目，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为等级表达科目。 

（一）划定报名资格线 

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后，根据招生计划、考生

分数科目的成绩与特殊考生加分之和（以下简称“分数成绩”），

划定各县市区公办普通高中、民办普通高中、各类职业学校招

生的报名资格线。分数成绩在报名资格线以上的考生，方可参

加相应类别的录取报名。 

（二）普通高中录取办法 

1.基本要求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 C 等以上（含 C 等，下同），信息技

术、理化生实验成绩为 D 等以上,音乐、美术、综合实践考查科

目成绩均为“合格”的考生,方可报考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须达 B等以上，方可报考普通高中指标生。 

2.等级成绩要求 

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发布前，各高中学校对各类招

生计划提出等级科目的成绩（以下简称“等级成绩”）要求，

符合等级成绩要求的考生方可参加录取报名。 

等级成绩要求提出的基本办法：（1）提出某科或某几科的

单科等级成绩要求。（2）提出某几科的组合等级成绩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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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招生类别，先在全市范围内提出等级成绩基本要求，各

招生学校在基本要求基础上，再提出具体等级要求。 

3.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办法 

（1）自主招生。有自主招生计划的公办普通高中，须于 5

月 30 日前制定自主招生方案，明确“分数+等级”方式的报名

要求、录取办法，报市教育局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并面向社

会发布。 

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参加有关高中学校组织的自主招生

报名和测试。高中学校根据自主招生方案，按照 1:1 比例确定

拟录取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对符合录取条件者予以正

式录取。 

（2）指标生。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级成绩基

本要求为 3C1D，高中学校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单科、组合等级

成绩要求。 

录取办法：根据指标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对符合指标生等

级要求的考生，依据分数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

满计划为止。当分数成绩相同时，录取等级成绩高者，在进行

等级科目成绩比较时，4门等级科目之间可进行等级置换，即一

科目降低一个等级，另一科目可提高一个等级。如：某考生生

物等级成绩为 A，道德与法治等级成绩为 D，当生物降低一个等

级变为 B 后，道德与法治可提高一个等级变为 C，即 1A1D=1B1C。 

（3）统招生。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级成绩的

基本要求为 2C1D，高中学校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单科、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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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绩要求。 

录取办法：根据统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对符合统招生等

级要求的考生，依据分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计

划为止。当分数成绩相同时，录取等级成绩高者，在进行等级

科目成绩比较时，4门等级科目之间可进行等级置换，即一科目

降低一个等级，另一科目可提高一个等级。如：某考生生物等

级成绩为 A，道德与法治等级成绩为 D，当生物降低一个等级变

为 B 后，道德与法治可提高一个等级变为 C，即 1A1D=1B1C。如

有剩余计划，对服从调剂且符合相应高中统招生等级成绩要求

的考生，依据分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 

（4）艺体特长生。报考艺体特长生的考生，须参加相应县

市区或市直高中学校组织的艺体特长生专业测试，并取得合格

证书；同时，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级成绩要求为

3D 以上。 

录取办法：根据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考生志愿，对符合

等级、专业要求的考生，首先按分数，分专业专项（或单项）

按照计划 1:1.5 的比例投档，然后根据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体育特色项目按有关规定录取。 

4.民办普通高中录取办法 

民办普通高中实行自主招生统一平台录取,考生在“平台”

填报志愿，打印志愿信息表，到所报民办高中学校现场确认。

招生学校登录“平台”，依据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录满计划为止，确定录取名单，报市教育局审核。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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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均须于 5 月 30 日前制定自主招生方案，明确“分数+等级”

方式的报名要求、录取办法，报经县市区、市级教育主管部门

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并向社会发布。录取工作于 7 月 26日前

结束。 

（三）职业学校录取办法 

1.职业中专、技工院校的录取，根据各职业学校招生计划，

按照考生志愿和分数，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当分数成绩相

同时，录取等级成绩高者，录满计划为止。 

2.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的录取，根据各学

校招生计划，按“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从高分到低

分依次录取，录满计划为止。 

五、志愿设置与填报 

（一）志愿设置 

1.公办普通高中除自主招生外，设指标生、艺体特长生和

统招生三个志愿。其中指标生、艺体特长生各志愿填报 1 所学

校；统招生志愿填报 1所学校，以及是否服从调剂。 

2.职业中专、技工院校、普通高中附设中职班设 1 个志愿

学校，每所学校可填报 3 个专业；中职学校及“3+4”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高职、师范设 1 个志愿学校，每所学校设 1 个专业；

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范设 4 个平行志愿，

每所学校可填报 1-2 个专业。 

（二）志愿填报 

继续实行“先出分数，后报志愿”办法，初中学生学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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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考试分数公布后，分 5 次在网上填报志愿。 

第一次，填报“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志愿。 

第二次，填报普通高中指标生、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

读高职、五年制师范志愿。 

第三次，填报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艺体特长生志愿。 

第四次，填报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

范剩余计划，民办普通高中志愿。 

第五次，填报中职学校、技工院校志愿，民办普通高中剩

余计划志愿。 

考生登录“平台”，选择“‘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

师范志愿填报”“普通高中志愿填报”“五年一贯制高职、三

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范”“民办高中志愿填报”“职业中专

（技工院校）志愿填报”中的一类，然后选择相应的学校或专

业。 

（三）填报要求 

1.各初中学校要切实做好考生填报志愿的组织、宣传和指

导工作，让考生人人知晓填报时限和要求，认真组织学生按时、

规范填报。同时，密切关注考生志愿填报进展情况，对自愿放

弃填报的考生，要做好详实记录、留存相关证据（如考生书面

申请、短信、邮件、电话录音等）。 

2.为保护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维护招生录取的公正、公

平，报考普通高中且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须填报指标生志愿，

否则不得参加统招生志愿的填报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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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生志愿一律由考生本人与家长商议确定，网上填报提

交时系统会多次提示确认，请考生务必仔细核对，确保无误，

一旦提交不得更改。考生及家长对所填报的志愿负全部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或代替考生填报志愿。严禁学校组织

或要求学生在“平台”设置统一密码。 

4.考生网上填报志愿后，打印一式三份，由考生本人及监

护人签字后，交初中学校两份；初中学校要组成审核小组，认

真核对考生上交的志愿信息表与其网上信息是否一致，审核无

误后，学校校长签字，加盖学校公章。初中学校、县市区教育

和体育局基教科各存一份。 

5.志愿填报安排，参见《2022 年泰安市高中段学校招生录

取工作日程表》（附件 5），以“平台”公布的时间为准。各初

中学校要随时留意查询，及时通知考生，以免错过志愿填报时

间。 

6.为使考生熟悉网上志愿填报流程，市教育局将于 6 月 8

日前组织考生进行模拟操作，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六、录取批次 

高中段学校的招生录取分 7 个批次，每批次严格按照考生

志愿、分数成绩、等级成绩和相关要求进行，考生在某批次一

经录取，即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每批次集中录取完成后，

通过“平台”公布录取分数线、录取人数、录取结果等信息。 

第一批，录取“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等职业、高等师

范教育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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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录取普通高中各类自主招生（包括体育特色项目）。 

第三批，录取普通高中指标生、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

读高职、五年制师范考生。 

第四批，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 

第五批，录取普通高中艺体特长生。 

第六批，录取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

范剩余计划，补录中外合作办学班剩余计划，录取报考民办普

通高中的考生。 

第七批，录取报考中职学校、技工院校的考生；录取民办

高中剩余计划。 

七、录取通知书发放及新生报到 

（一）通知书发放。普通高中新生录取通知书由考生登录

“平台”自主打印,其它录取学校的通知书由录取学校发放。 

（二）新生报到。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准考证，按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录取学校报到。各学校要提前

做好新生报到注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各自网站上公布报到流

程，为新生报到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八、特殊考生政策 

（一）烈士（军人除外）子女加 10 分。 

（二）归侨子女、华侨子女、港澳台籍学生、少数民族学

生加 5分。 

（三）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的农村独生子女，且现仍

为独生子女的考生加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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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人子女按《山东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

细则》(鲁政联〔2012〕1号)、《泰安市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

实施细则（试行）》（泰军政〔2022〕97 号）有关规定，享受

降分录取政策。根据《泰安市教育局关于落实消防救援人员优

待政策的通知》（泰教函〔2018〕127 号）规定，消防救援人员

子女继续享受现役军人子女同等待遇。 

（五）根据公安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

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公

政治〔2018〕27号）精神，公安烈士子女加 10分录取，公安英

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加 5分录取。 

（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立功受奖一线人员子女享受待遇

按上级要求执行。 

享受加分或降分录取的考生，在其语文、数学、外语、物

理、化学、体育与健康 6 科总分基础上，按最高分项加分（或

降分）一次，不重复累计加分（或降分）。凡享受政策加分或

降分录取的考生，所在初中毕业学校要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天

的公示，接受监督。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在市政

府的领导下，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招生学校的隶属关系具

体负责，统一录取办法、统一录取平台、统一录取时间，严格

按下达的招生计划和规定的招生范围组织录取。 

（二）明确职责分工。市教育局基教科负责高中段学校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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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录取的统筹安排及组织协调，普通高中计划编制和招生录取，

“平台”开发维护等工作；市教育局职成高教科负责职业中专

（含技工院校）的计划编制和招生录取等工作；市招生考试中

心负责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招生录取实施工

作；市体卫艺教研室负责市直高中艺体特长生专业测试和招生

录取等工作,负责指导各县市区艺体特长生专业测试和招生录

取等工作。各县市区要参照市教育局职责分工，明确相关科室

职责。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级各学校要切实增强政策意识、

大局意识和规矩意识，不折不扣地落实招生录取各项规定。公

办高中自主招生方案、民办高中招生简章要报教育主管部门审

批或备案。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免试招生、超计划

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学校间混合招生、招生后违规办

理转学；严禁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名义招

揽生源；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

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试结果作为招生依据；

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

严禁招收已被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招收借读生、人

籍分离、空挂学籍，不得为违规招收学生擅自注册学籍；严禁

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

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和升学率。要充分尊重初

中毕业生的选择意愿，不得强制学生分流。要层层签订规范高

中段学校招生工作责任书，做到招生规范、清正廉洁。对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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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民办学校，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减少下一年度招生计划、

停止当年招生直至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对违反规定的公办

学校，按照《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办学基本规范》予以通报处理、

追责问责。对属地学校招生工作监管不力的，追究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责任。 

（四）加大宣传力度。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政策性强，

涉及面广，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各级要充分利用各

种宣传媒体，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报考资格、志愿填报、

录取办法、录取分数线、录取结果、时间安排、监督咨询和举

报电话等全部信息，加大对招生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招生

工作氛围。 

 

附件：1.2022 年各县市区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2.2022 年市直公办高中招生计划表 

3.泰安市面向全市招收体育专项特色学校招生计划表 

4.2022 年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5.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 

6.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咨询监督电话 

 

 

泰安市教育局 

2022 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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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各县市区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县市区 高中学校 指标生 统招生 
艺体 

特长生 
合计 招生范围 

岱岳区 

泰安英雄山中学 681 454 
65 

（含体育专

项 36人） 
1200 

岱岳区及

原岱岳区

2017 年及

以后区划

调整后的

乡镇 

泰安第十九中学 426 284 40 750 

泰安第三中学南校 339 226 35 600 

泰安第三中学北校 117 78 5 200 

泰安第四中学 270 180 50 500 

泰安第五中学 91 60 9 160 

新泰市 

新泰市第一中学 300 0 0 300 

新泰市及

原新泰市

2017 年划

归泰安高

新区管理

的乡镇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1002 668 50 1720 

新泰中学 501 334 25 860 

新泰市第一中学东校 1002 668 50 1720 

新泰市新汶中学 585 390 50 1025 

新泰市第二中学 531 354 90 975 

新泰市汶城中学 330 220 50 600 

肥城市 

肥城一中 660 440 0 1100 

肥城市 

泰西中学 606 404 90 1100 

肥城六中 606 404 90 1100 

肥城二中 60 40 0 100 

肥城三中 90 60 0 150 

宁阳县 

宁阳一中 515 344 
41（含体育

专项 6人） 
900 

宁阳县 宁阳二中 228 152 20 400 

宁阳四中 426 284 40 750 

宁阳复圣中学 330 220 50 600 

东平县 

东平高级中学 624 416 60 1100 

东平县 东平明湖中学 624 416 60 1100 

东平一中 312 208 40 560 

合  计 11256 7304 1010 1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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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市直公办高中招生计划表 

高中学校 类别 合计 招生范围 备注 

泰安一中 

指标生 993 
泰山区 

（体育专项全市招生） 
新老校区实行 
统一招生，新生
入校后，新校区
安排 1300 人、
老校区 560 人，
具体校区分配
方案由泰安一
中另行发布。 

统招生 662 

艺体特长生 80（含新校区体育专项 20人） 

自
主 
招
生 

中科大少
年班 

20 
除泰山区外，每县市
区不超 6人。 

中美合作
办学班 

60 
首先面向泰山区招
生，招生数量不足时，
可面向全市招生。 

西藏生 45 西藏 

合  计 1860   

泰安二中 

指标生 597 
泰山区 

（体育专项全市招生） 

  

统招生 398 

艺体特长生 60（含体育专项 17人） 

自
主 
招
生 

西藏生 45 西藏 

合  计 1100   

泰山中学 

指标生 478 
泰山区 

（体育专项全市招生） 

  

统招生 319 

艺体特长生 43（含体育专项 8人） 

自
主
招
生 

中加合作
办学 

60 
首先面向泰山区招
生，招生数量不足时，
可面向全市招生。 

合  计 900   

泰安长城
中学 

指标生 453 
泰山区 

（体育专项全市招生）   
统招生 302 

艺体特长生 45人（含体育专项 14人） 

合  计 800   

泰安实验
中学 

指标生 300 
泰山区 

（体育专项全市招生）   
统招生 200 

艺体特长生 40人（含体育专项 16人） 

合  计 540   

合  计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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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泰安市面向全市招收体育专项特色学校 
招生计划表 

（此计划已包含在艺体特长生计划内） 

 

学校 项目 招生计划数 合计 

泰安英雄山中学 

足球 女 4 

36 田径 男 3女 4 

飞行员 男 25 

宁阳一中 田径 男 3女 3 6 

泰安一中 
足球 男 10 

20 
篮球 男 10 

泰安二中 
羽毛球 男 3女 3 

17 
篮球 男 11 

泰山中学 篮球 女 8 8 

泰安长城中学 排球 男 7女 7 14 

泰安实验中学 

手球 男 7 

16 
武术 4 

橄榄球 男 4 

攀岩 男 1 

合  计 117 

  



 — 19 — 

附件 4 

2022 年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表 

高中学校 市内计划 招生范围 

泰山外国语学校 500 
泰山区、岱岳区
及各功能区 

新泰市弘文中学 600 

招生范围应与

所在地公办普

通高中保持一

致 

新泰市紫光实验中学 400 

肥城英才高级中学 100 

肥城市慈明学校 100 

肥城市陶山艺术中学 100 

宁阳县金桥学校 150 

东平艺术中学 300 

东平县江河文达中学 400 

泰山国际学校 400 
泰山区、岱岳区
及各功能区 

合   计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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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 

时间 工作安排 责任单位 备注 

7月 5日前 公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市教育局   

7月 6 日 
第一次网上志愿填报（“3+4”对口贯通分段培
养） 

市、县教育部门 

各初中学校 

网上填 

报志愿 

7月 6 日 上报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名单 有关高中学校   

7月 7 日 
录取第一批（“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
师范） 

市教育局   

7月 8日前 公布第一批录取结果(“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 市教育局   

7月 9 日 
第二次网上志愿填报（普通高中指标生、五年一
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范） 

市、县教育部门 

各初中学校 

网上填 

报志愿 

7月 10-11日 
录取第二至三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标生、
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范） 

市、县教育局 

及有关招生学校 
  

7月 12日 
公布第二至三批录取结果（普通高中自主招生、
指标生、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
制师范） 

市、县教育局   

7月 13日 
第三次网上志愿填报（普通高中统招生、艺体特
长生） 

市、县教育部门 

各初中学校 

网上填 

报志愿 

7月 14-16日 录取第四至五批（普通高中统招生、艺体特长生） 
市、县教育部门 

有关高中学校 
  

7月 17日 
公布第四至五批录取结果（普通高中统招生、艺
体特长生） 

市、县教育部门   

7月 18日 
第四次网上志愿填报（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
读高职、五年制师范剩余计划，民办高中） 

市、县教育部门 
网上填 

报志愿 

7月 19-21日 
录取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读高职、五年制师
范剩余计划；民办高中自主录取；有关普通高中
学校部分自主招生剩余计划补录 

市、县教育部门 

有关高中学校 
 

7月 21日 
上报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剩余计划补录名单、民办
高中拟录取名单 

有关高中学校   

7月 21日 
录取第六批（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剩余计划补
录）、民办高中录取审核 

市、县教育部门   

7月 22日 
公布第六批录取结果（五年一贯制高职、三二连
读高职、五年制师范剩余计划，民办高中） 

市、县教育部门   

7月 23日 
第五次网上填报志愿（中职学校、技工院校，民
办高中剩余计划） 

市、县教育部门 

各初中学校 

网上填 

报志愿 

7月 24-25日 
录取第七批（中职学校、技工院校，民办高中剩
余计划）、民办高中上报补录名单 

市教育局   

7月 26日 
公布第七批录取结果（中职学校、技工院校，民
办高中剩余计划） 

市教育局   

注：此表所列工作进程系根据预定计划制定，仅供参考；实际工作安排将在“平台”上

提前告知，请及时关注。 



 — 21 — 

附件 6 

2022 年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咨询监督电话 

单 位 

职能科室电话 

基教科 职成高教科 招考中心 
体卫艺 

（体育科） 

泰安市教育局 
8225278 

6991143 
6991449 8520983 6297856 

泰山区教育 

和体育局 

6276103 

6276010 
6276105 6276178 6270069 

岱岳区教育 

和体育局 
8566508 8566520 8566505 8567582 

新泰市教育 

和体育局 

7225783 

7250391 
7223792 7222349 

7221069 

7251076 

肥城市教育 

和体育局 
3220306 3218140 3213904 3218120 

宁阳县教育 

和体育局 

5683621 

5688621 
5688036 5688734 5688090 

东平县教育 

和体育局 

2092616 

2092617 
2092631 2092653 2092656 

泰安高新区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 
8938350 8939589 8939589 8939916 

泰山景区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 
5369130 5369131 5369130 5369130 

徂汶景区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 
8911870 8911870 8911870 891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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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年 5月 12日印发 
 

校对：祖孟达                                    共印 10份 


